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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煤采购合同 
 
 

 

 

 
 
 
买方（甲方）：大唐国际燃料贸易有限公司 
卖方（乙方）： 

买卖双方就进口煤供需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共同签订本合同。 

1 煤炭品种： 选择煤源，选择煤种。 

2 数量及交货期限： 
2.1 交货期限： 单击选择日期-不迟于单击选择日期 
2.2 实际交货日期：以甲方出具的装货通知单为准。 
2.3 交货期限指煤炭具备装货条件的日期 
2.4 合同数量：*批次，共****吨±10%。 

3 质量标准 
3.1 标准规格 

指标名称 典型值 拒收值 单位 

全  水（收到基） ≤ ** ＞ N/A % 

灰  分（空干基） ≤ ** ＞ N/A % 

挥发份（空干基） ＜ ** ＞ N/A % 

硫  分（收到基） ≤ ** ＞ ** % 

发热量（收到基低位）  ≥ ***** ＜  **** kcal/kg 

灰熔点（软化温度） ≥ ***** ＜ N/A ℃ 

粒度（0-50mm）  ** ＜ ** % 

HGI  **  N/A  

汞（Hgd） ≤ 0.60 ＞  0.60 µg/g 

砷（Asd） ≤ 80 ＞ 80 µg/g 

磷（Pd） ≤ 0.15 ＞ 0.15 % 

氯（Cld） ≤ 0.30 ＞ 0.30 % 

氟（Fd） ≤ 200 ＞ 200 µg/g 

注：微量元素指标以国家发改委、海关颁布的现行法规及规定的实际要求为准。 

4 交货地点 
交货地点：  

5 收货人、交货地点及交货方式 
5.1 收货人：  
5.2 交货地点（即本合同履约地点）：  
5.3 交货方式：车板交货 

合 同 编 号 CDT-DTRLGS-DTDLRLYXGSFB-年代码    -    -CM 

竞价单编号 选择一项，年代码月代码-序号 

签 订 地 点 海南省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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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与数量、质量的确定 
6.1 检验机构 

6.1.1 质量检验机构：以  *****  为质量结算依据，火车运输煤炭以整列为一个批次进行验

收并出具验收结果，全月发运完毕后按批次加权平均进行结算。数量和收到基发热量指标按四舍

五入取整计算，其他指标按照国标规定保留到有效小数位。 

6.1.2 重量检验机构：以  *****  为数量结算依据，不计运损，结算数量按四舍五入取整。 

6.2 检验费用：不涉及。 
6.3 异议和复检：若甲、乙任何一方对上述质量检验结果有异议，可在检验证书出具日期后 15个

工作日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由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的其他第三方检验机构对留存仲裁备样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为最终结算依据，复检费用由提出异议方支付。 

7 价格： 
7.1 基准价格：人民币****元/吨（一票含 13%增值税），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元/吨。 
7.2 结算价格=基准价格+质量调整价+其他因素调整价。该价格为一票含 13%增值税，精确到小数

点后 2位。 
7.3 质量调整价：质量指标以合同 3.1 条约定的典型值为标准，按以下约定方式进行奖罚、调整

后，计算结算价格： 

7.3.1 发热量奖罚： 

7.3.1.1 加价：当发热量（Qnet,ar）大于合同 3.1 条约定的典型值时，每 100kcal/kg 加

价
基准价格

发热量典型值
×100元/吨，不足 100kcal/kg的部分按比例调整。 

7.3.1.2 发热量上限：无。 

7.3.1.3 分段扣罚 1：当发热量小于典型值但不低于拒收值，每减少 100kcal/kg 减价

基准价格

发热量典型值
×100元/吨，不足 100kcal/kg的部分按比例调整。 

7.3.1.4 分段扣罚 2：当发热量低于拒收值，甲方有权拒收，或同意接收但进行扣罚，按

照低于拒收值部分每减少 100kcal/kg 减价人民币
基准价格

发热量典型值
×200 元/吨，不足部分按比例

调整。 

7.3.1.5 以上条款连续考核，分段计价。质量调整价的金额（每卡单价及总调整金额）

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7.3.2 硫分奖罚：若硫分超过合同 3.1条约定的典型值，在典型值的基础上，每超 0.1%，减
价 2 元/吨；若超过拒收值，甲方有权拒收。甲方同意接收的，对超过拒收值部分每 0.1%减价 4
元/吨，不足部分按比例调整。 

7.3.3 迟交货扣罚：不适用。 
7.3.4 其它质量奖罚：无。 

7.4 税费调整：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法定税率、港建费率调整，双方应根据税费变化和执
行情况对合同价格进行修改。 

8 费用承担 
8.1 货物煤炭装运到指定铁路车板并通过港口铁路轨道衡的衡点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 
8.2 乙方作为本合同签订煤炭的港口作业委托人,负责协调港口和铁路做好铁路装车前的一切配

合工作，港口车板交货及以前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且均含在本合同 7.1 条约定的基准价格
中。乙方在场地装车前，需提前通知甲方，由甲方派人监质监装，甲方有权制止乙方掺杂使假行为及
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煤炭装车。 

8.3 报关要求及风险： 
8.3.1 报关地点：乙方负责办理进口报关。 
8.3.2 进口配额：由乙方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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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报关风险：由于海关政策原因造成的滞期/速遣费由乙方承担。 
8.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疫风险：船舶在卸货港因海关、港口或政府防疫部门对新冠病毒或其它

疫情检疫提出的临时管控措施造成的风险及费用、滞期费等由乙方承担；若因船上或船员本身的防疫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疑似或确诊病例造成船舶被隔离，不能靠泊、卸货或离港，造成的风险及费
用、滞期费等由乙方承担。 

9 卸货保障 
9.1 乙方有义务控制煤炭粒度，对于粉尘较大的煤炭应在装货港采取抑尘措施，避免在卸货港因

扬尘过大污染环境； 
9.2 乙方所供煤炭中不得含有任何对收货电厂的卸输煤设施、煤炭制粉系统及燃煤设备造成意外

损坏的物质，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由乙方承担。 

10 运输、风险、投保 
10.1 乙方负责租船运输，船舶载重吨及船型应符合卸货港码头技术要求，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乙方

承担。 
10.2 卸货港条件：以卸货港实际条件为准。 
10.3 合同项下货物所有权及其风险自煤炭装运到指定铁路车板并通过港口铁路轨道衡的衡点后

转移至甲方。乙方负责对煤炭通过港口铁路过衡点之前的毁损灭失风险进行投保，甲方负责对煤炭通
过港口铁路过衡点之后的毁损灭失风险进行投保。 

11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11.1 乙方保证对出售给甲方的合同货物拥有完全权利，且该货物未被设置任何质押、其他担保或

任何权利限制，不会导致甲方遭受任何第三方就全部或部分货物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11.2 乙方负责办理船舶靠岸的报关、报检手续，甲方提供必要协助。 

12 结算及付款期限 
12.1 本合同结算价格以合同 6.1 条约定的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验证书为依据，

按本合同 7.1条约定的基准价格进行调整。 
12.2 结算流程 

12.2.1 在结算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结算单据：  
12.2.1.1 货权转移证明：标明合同编号/船名/航次/载货吨数等信息转让人（乙方）/

收货人）的货权转移证明盖章。 
12.2.1.2 检验证书：不涉及。 
12.2.1.3 船舶事实记录（SOF）：不涉及。 

12.2.2 结算确认：乙方向甲方提交 12.2.1 规定的结算单据（复印件、扫描文档或传真均有
效）后 5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确认结算单据，甲方向乙方发出“结算通知书”。若乙方对该通
知书所载内容无异议，应向甲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及结算单据正本后向乙方
付清全部货款。 

12.2.1 付款方式：乙方结算单据提交甲方后 5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确认结算单据，甲方向
乙方发出“结算通知书”。若乙方对“结算单据”内容有异议，应在收到结算单据之日起 3 个工
作日内，向甲方发出“结算异议通知”，双方应在该通知出具后 7 个工作日内达成共识。若乙方
对该通知书所载内容无异议，应向甲方开出符合甲方所在地税务部门要求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全部货款。 

12.2.2 甲方支付方式为现汇或承兑汇票（甲方承担贴息）。 

13 不可抗力 
13.1 若在合同履行期限及区域内发生战争、封锁、骚乱、暴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不可抗力，影响合同的履行，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仅在不可抗力影响范围内可以免除其不能履行合
同义务的责任，该方对任何扩大的损失均不得免责。 

13.2 不可抗力发生后，受影响一方应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对方不可抗力的详情，尽力减少影响，并
在该情形消除之日起 10日内提供政府机关就该不可抗力的发生出具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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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若双方同意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将终止，双方应签署终止协议；若导致
本合同部分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双方应就合同的履行方式进行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14 违约责任及索赔 
14.1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按约履行其在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的，除应立即履行外，还应对由此

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4.2 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合同双方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15 争议解决 
15.1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包括但不限于与合同成立、生效、履行、违约、解除、

终止、解释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或者一方不愿协商的，任何
一方可且仅可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15.2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6 通知 
双方传递合同履行中的相关信息时，应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微信

信息、短信、挂号邮传等，须按本合同指定地址传递，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如甲、乙双方在合同
履行期限内发生了地址变更，应书面通知另一方。 

17 合同生效及有效期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6个月。 

18 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如确需变更或解除，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

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19 其他 
19.1 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其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 
19.2 本合同仅限双方煤炭买卖业务使用，卖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债权用于保理融资、银行贷款、

质押和其它融资等业务，否则，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应赔偿买方损失。 
19.3 本合同正本一式*份，甲方执*份，乙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0 附加约定 
20.1 专门约定：本合同项下船只不计滞期速遣费。 
20.2 若本条约定与合同其它条款有冲突，以本条约定为准。 
 

（签字行：见以下或下页） 

 

买方（甲方） 卖方（乙方） 

公司名称

（章） 
大唐国际燃料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章） 
单击或点击输入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20__年__月__日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20__年__月__日 

营业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大街 6号院 1

号楼 B座 
营业地址 单击或点击输入 

电话和传真 010-80731260/4/5/6/8/9 电话和传真 单击或点击输入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开户银行 单击或点击输入 

账号 266283528926 账号 单击或点击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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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乙方作为本合同签订煤炭的港口作业委托人,负责协调港口和铁路做好铁路装车前的一切配合工作，港口车板交货及以前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且均含在本合同7.1条约定的基准价格中。乙方在场地装车前，需提前通知甲方，由甲方派人监质监装，甲方有权制止乙方掺杂使假行为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煤炭装车。
	8.3 报关要求及风险：
	8.3.1 报关地点：乙方负责办理进口报关。
	8.3.2 进口配额：由乙方负责解决。
	8.3.3 报关风险：由于海关政策原因造成的滞期/速遣费由乙方承担。
	8.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疫风险：船舶在卸货港因海关、港口或政府防疫部门对新冠病毒或其它疫情检疫提出的临时管控措施造成的风险及费用、滞期费等由乙方承担；若因船上或船员本身的防疫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疑似或确诊病例造成船舶被隔离，不能靠泊、卸货或离港，造成的风险及费用、滞期费等由乙方承担。
	9 卸货保障
	9.1 乙方有义务控制煤炭粒度，对于粉尘较大的煤炭应在装货港采取抑尘措施，避免在卸货港因扬尘过大污染环境；
	9.2 乙方所供煤炭中不得含有任何对收货电厂的卸输煤设施、煤炭制粉系统及燃煤设备造成意外损坏的物质，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由乙方承担。
	10 运输、风险、投保
	10.1 乙方负责租船运输，船舶载重吨及船型应符合卸货港码头技术要求，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0.2 卸货港条件：以卸货港实际条件为准。
	10.3 合同项下货物所有权及其风险自煤炭装运到指定铁路车板并通过港口铁路轨道衡的衡点后转移至甲方。乙方负责对煤炭通过港口铁路过衡点之前的毁损灭失风险进行投保，甲方负责对煤炭通过港口铁路过衡点之后的毁损灭失风险进行投保。
	11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11.1 乙方保证对出售给甲方的合同货物拥有完全权利，且该货物未被设置任何质押、其他担保或任何权利限制，不会导致甲方遭受任何第三方就全部或部分货物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11.2 乙方负责办理船舶靠岸的报关、报检手续，甲方提供必要协助。
	12 结算及付款期限
	12.1 本合同结算价格以合同6.1条约定的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验证书为依据，按本合同7.1条约定的基准价格进行调整。
	12.2 结算流程
	12.2.1 在结算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结算单据：
	12.2.1.1 货权转移证明：标明合同编号/船名/航次/载货吨数等信息转让人（乙方）/收货人）的货权转移证明盖章。
	12.2.1.2 检验证书：不涉及。
	12.2.1.3 船舶事实记录（SOF）：不涉及。
	12.2.2 结算确认：乙方向甲方提交12.2.1规定的结算单据（复印件、扫描文档或传真均有效）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确认结算单据，甲方向乙方发出“结算通知书”。若乙方对该通知书所载内容无异议，应向甲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及结算单据正本后向乙方付清全部货款。
	12.2.1 付款方式：乙方结算单据提交甲方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确认结算单据，甲方向乙方发出“结算通知书”。若乙方对“结算单据”内容有异议，应在收到结算单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发出“结算异议通知”，双方应在该通知出具后7个工作日内达成共识。若乙方对该通知书所载内容无异议，应向甲方开出符合甲方所在地税务部门要求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全部货款。
	12.2.2 甲方支付方式为现汇或承兑汇票（甲方承担贴息）。
	13 不可抗力
	13.1 若在合同履行期限及区域内发生战争、封锁、骚乱、暴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影响合同的履行，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仅在不可抗力影响范围内可以免除其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该方对任何扩大的损失均不得免责。
	13.2 不可抗力发生后，受影响一方应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对方不可抗力的详情，尽力减少影响，并在该情形消除之日起10日内提供政府机关就该不可抗力的发生出具的证明文件。
	13.3 若双方同意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将终止，双方应签署终止协议；若导致本合同部分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双方应就合同的履行方式进行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14 违约责任及索赔
	14.1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按约履行其在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的，除应立即履行外，还应对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4.2 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合同双方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15 争议解决
	15.1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包括但不限于与合同成立、生效、履行、违约、解除、终止、解释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或者一方不愿协商的，任何一方可且仅可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15.2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6 通知
	双方传递合同履行中的相关信息时，应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微信信息、短信、挂号邮传等，须按本合同指定地址传递，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如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发生了地址变更，应书面通知另一方。
	17 合同生效及有效期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6个月。
	18 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如确需变更或解除，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19 其他
	19.1 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其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
	19.2 本合同仅限双方煤炭买卖业务使用，卖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债权用于保理融资、银行贷款、质押和其它融资等业务，否则，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应赔偿买方损失。
	19.3 本合同正本一式*份，甲方执*份，乙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0 附加约定
	20.1 专门约定：本合同项下船只不计滞期速遣费。
	20.2 若本条约定与合同其它条款有冲突，以本条约定为准。

